
协议履行一半

，

对方失联

汤某是达川区 S 镇贫困村 C 村村民,� 2017 年

12 月 6 日进入四川省泸州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从事木工工作。 2018 年 3 月 13 日 16 时 20 分许，汤

某在公司承建的宜宾市兴文县某项目工程上搭设

钢架准备支模时，不慎从高处坠落受伤。 汤某受伤

后，被工友送往当地骨科医院就医，经医生诊断为：

胸 11 椎体压缩性骨折（1/2）、左踝部软组织挫伤、左

肘部软组织挫擦伤。 汤某住院后，用人单位积极主

动处理相关后续事宜， 不仅按时足额支付医疗费，

而且在第一时间向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工伤认定。 5 月 3 日，在汤某还未出院时，宜宾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已对汤某受伤的情况

予以认定为工伤。

5 月 5 日，汤某出院。 5 月 8 日，用人单位派人

找到汤某协商赔偿事宜。 在协商过程中，用人单位

认为汤某伤情不严重， 加之之前已全额支付医疗

费，表示最多再赔付汤某 3 万元。 还表示汤某如果

不同意，就是不识好歹，用人单位将不再配合处理

后续事宜。 同时，用人单位还以前期主动支付医疗

费、 申请工伤认定等良心行为为例向汤某打感情

牌。 汤某虽然觉得赔付数额较低，但是十分感激于

用人单位前期的良心行为，便勉强同意了，并当场

与用人单位签订了赔偿协议书。 在付款时，用人单

位又表示先支付 2 万元， 剩下的 1 万元待汤某配

合办理好劳动能力鉴定手续后再支付。 汤某未作

他想， 随即向宜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

能力鉴定。 8 月 8 日，其伤情被宜宾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评定为 8 级伤残。 但是，令汤某万万没想

到的是，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出来后，用人单位却失

联了，剩下的 1 万元也没着落了。 气愤之余，汤某

只好先回到了家乡。

协议显失公平

，

重新索赔

陈某是在达州市“助力精准脱贫·一村一法律

顾问”活动中被选派到 S 镇 C 村的法律顾问。 2018

年 10 月 12 日， 陈某前往 C 村进行法治宣传时，汤

某向其讲述了遭遇。 陈某对此深表愤慨之余，认为

本案还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标准进行重新向

用人单位索赔。

本案中，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汤某所

获赔偿数额应在二十万元左右，而用人单位自行赔

偿的数额与此相差甚远。 显然，汤某因缺乏对工伤

赔偿事宜的判断能力，才与用人单位签订了这样一

份显失公平的赔偿协议。 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

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

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

销。 ”的规定，该协议可以依法撤销，汤某可以重新

向用人单位进行索赔。 在向汤某分析清楚这些情况

后，陈某主动提出为汤某提供无偿法律援助，并协

助汤某办妥法律援助申请手续。

顾问全程援助

，

索赔成功

2018 年 10 月 18 日， 陈某赶往宜宾市兴文县，

向兴文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兴仲委）申请

立案。 工作人员以双方已达成赔偿协议为由拒不受

理。 陈某据理力争，工作人员勉强同意先将申请书

收下，待组织研究决定是否受理后再另行通知。 三

天后，陈某接到兴仲委受理该案的通知。

2018 年 11 月 20 日，兴仲委开庭审理该案。 庭

审中，陈某向仲裁委提供了相应证据，并在发表辩

论意见时提出了用人单位与汤某达成的协议显失

公平，应予以撤销。 仲裁员听取了陈某的辩论意见

后，认为陈某的观点成立，支持汤某可以重新主张

工伤赔偿。

庭审后，用人单位意识到他们以前的处理方式

存在不妥，于 2018 年 12 月 16 日，派遣一名公司职

工到达川区翠屏街道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申请

调解。 达川区翠屏街道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受理

后，立即组织双方调解。 在连续三天的调解过程中，

陈某耐心讲解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计算汤某应得赔

偿项目及数额，并讲述相关案例，最终于 12 月 19 日

促使双方达成了由用人单位向汤某赔偿各项损失

费共计 18 万元， 扣除用人单位原已支付的 2 万元，

余款于协议达成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的调解协议

书。 待用人单位将余下赔偿款兑现完毕后，陈某及

时与兴仲委取得联系， 告知该案双方已和解并兑

现，向兴仲委提交撤回仲裁的申请。 随后，兴仲委依

法作出了终止仲裁裁决文书。

律师提醒：在异地他乡遭遇工伤（工亡）、交通

事故人身损害、被拖欠薪资等权利侵害时，可以在

侵权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就近申请法律援助，帮

助自己维权。 同时，为进一步维护我市群众的合法

权益，我市部分县区也已在广东、云南等川籍农民

工相对聚集的市、 县设立了异地法律援助工作站，

在这些地方务工的朋友可就近到异地法律援助工

作站进行法律咨询，申请法律援助等。

（施法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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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该委拟对达

州市中心城区停车服务差别化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一类区域日间起价 5元 /1小时，夜间 5元 /次，超

过 1小时加 1元，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算，24 小

时不超过 19元；室外停车场小型车起价 4元 /3小

时，超过 1.5 小时加 1 元，不足 1.5 小时按 1.5 小时

计算，24小时不超过 15元，包月价 200元。

据统计， 截至目前， 城区机动车保有量已超

18 万余辆，现有各类停车场仅能提供停车泊位 12

万余个。其中，临时占道停车泊位 4873 个。现城区

临时占道收费标准为 2012 年制定，其中一价区起

价 2 元 / 小时，全天最高收费不超过 8 元；二价区

起价 2 元 /2 小时，全天最高收费不超过 6 元。 低

廉的收费标准， 导致部分车主及附近商家采取各

种手段长期占用停车泊位， 严重背离设置时鼓励

“短停快走”的初衷。 加之公共停车场收费就高不

就低，致使近一半停车位闲置。

那么怎么调整呢？根据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出《达州市中心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差别化收费标

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显

示，一类区域：朝阳东路—通川北路—肖公庙路—

滨河路以内的区域。 二类区域：朝阳东路—通川北

路—肖公庙路—凤凰山前路以内的区域；塔石路—

龙泉路—紫荆花路—金山北路—巴渠西路—金山

顺街—铁北巷—朝阳西路—金山南路—金龙大

道—朝阳西路—朝阳中路以内的区域； 绥定大道华

蜀北段—绥定大道华蜀南段—达川大道二段—通州

大道—南滨路仙鹤段以内的区域（原为一价区）。 三

类区域：一类、二类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

24 小时为 1 个计费周期，停放不足 15 分钟免

费。 临时占道停车泊位收费标准为：一类区域日间

起价 5 元 /1 小时， 夜间 5 元 / 次，24 小时不超过

19 元；二类区域日间起价 4 元 /2 小时，夜间 3 元

/ 次，24 小时不超过 16 元； 三类区域日间起价 3

元 /2 小时， 夜间 2 元 / 次，24 小时不超过 15 元；

超过 1 小时加 1 元，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算。

停车场收费标准为：室外停车场小型车起价 4

元 /3 小时，24 小时不超过 15 元， 包月价 200 元；

中型车起价 5 元 /3 小时，24 小时不超过 19 元；大

型车起价 6 元 /3 小时，24 小时不超过 20 元；摩托

车起价 1 元 /3 小时，24 小时不超过 8 元， 包月价

120 元。 室内停车场（机械式停车场）小型车起价 5

元 /3 小时，24 小时不超过 16 元， 包月价 300 元；

中型车起价 6 元 /3 小时，24 小时不超过 20 元；大

型车起价 7 元 /3 小时，24 小时不超过 21 元；摩托

车起价 2 元 /3 小时，24 小时不超过 10 元，包月价

150 元；超过 1.5 小时加 1 元，不足 1.5 小时按 1.5

小时计算。

同时，城市共同配送车前 30 分钟免费；持有

新能源牌照的机动车前 1 小时免费； 夜间时段停

放车辆按区域按次收费。

据了解，此《方案》将按程序报市政府审定，待

主城区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全面运行及在建政府定

价管理停车场基本运行后，印发执行。 现再次公开

征求意见和建议，市民和网友可以在 2019 年 4 月

22 日 17:00 前 ， 将 意 见 或 建 议 发 至 邮 箱

799801954@qq.com。 联系电话： 价格收费管理科

2523318�传真：2392412。

（本报记者）

中心城区

停车收费标准

拟调整

4月 22日前请你提意见

律师事务所生产茶？ 当然不是。 但第

一款法律人的爱心茶产品的的确确要上

市啦！

在通川区千口岭森林公园，有一大片

茶地跟这里的画马石、石缸凑米和无名洞

穴等景点一样，养在深闺，雪藏百年，日渐

荒芜。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在碑庙镇千

口村开展普法工作时，党员律师们发现了

这些被人遗弃的茶地。他们萌生了帮这里

一千多名村民致富的念头。该所党总支先

后三次联系农科所和茶企实地调研，弄清

这里的气候和土地十分适宜种茶后，决定

捐资帮助乡亲们发展千亩茶地。以生产生

态好茶闻名的当地茶企秀岭春天老总和

技术骨干也加入了帮扶队伍，派出专人教

给当地村民采茶的标准、种茶的技术并帮

他们设计发展自主品牌产品。该所党员对

村民种茶采茶进行奖励和资助，还帮乡亲

用“尚法、中律、独角兽和千口缘法”等法

言法语注册商标包装产品。这些热心人共

同向村民承诺，助销产品的一切收入均全

部投入村民发展产业。

聚法者爱心，献世间珍茗！ 法律文化的植入，

法律人群的捐助，知名茶企的支持，让千口的村民

对发展茶业充满信心， 也对资助他们的法律人心

存感激。村民决定用茶树在这里种出“学法、知法、

用法、守法”和一系列法律的谚语……决心在这里

建成全面体现法律文化的千亩大茶园。

“尚法·千口岭·春籁”将是凝聚法律人爱心的

第一款茶产品！ 也许，你和我的点滴关爱，真能汇

成千口乡村振兴的大海！

（隆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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